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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消费

□记者 范瑞 见习记者 王雨 实习生
陈露 通讯员 杨凯

持续的高温天气里，市民任先生家
的空调却成了摆设，已经送到家1个多
月的空调迟迟不能用上。

据了解，任先生家的空调是2012
年5月购买的，买台空调1年多都没能
用上，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8日，
洛阳晚报记者和市工商局丹城路工商
所工作人员一同陪着任先生解决此事。

【投诉】时隔1年多，送到家
的竟是台坏空调

8日上午，我们来到任先生家，在客
厅里见到了那台成了摆设的空调，空调
外机和主机均套着包装盒，像是刚刚从
仓库里取出来的一样。由于任先生家
在顶层，还没站多久，我们就已经热得
满头大汗，只能靠电扇降温。

任先生告诉我们，这台柜式空调是
他2012年5月花了6000多元从某电器
商店购买的。当时付款领了发票后，便
回家等着装空调，但他与店方联系多
次，店方都迟迟未将空调送来。

随后，由于任先生和家人到外地有
事，安装空调的事便被搁置，直到2013

年6月，任先生再次与店方联系安装空
调。6月23日，经过双方多次沟通，店
方才将空调送到任先生家。原本以为
等了1年多终于可以用上空调了，可任
先生万万没想到，送到家的竟然是1台
有问题的空调。

任先生将空调外机包装拆开后，我
们看到，空调外机的一侧已经变形，有3
处明显的凹陷，凹陷的位置恰好对着压缩
机。据任先生介绍，当时工作人员把空调
送来后，刚一拆封，他便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即提出要店方换货，但遭到拒绝，于是，
这台空调就一直放在客厅里，迟迟未装。

“店方的人告诉我，我的发票上购
买日期是2012年5月1日，现在已经过
了1年的三包期限，因此不能退换货。”
任先生说，对于店方的这一解释他实在
无法接受。

【调解】退还购机款，用电压
力锅赔偿

随后，洛阳晚报记者和市工商局丹
城路工商所工作人员陪同任先生来到
这家电器商店。

该店相关负责人表示，任先生向他
们反映问题后，他们查询店内系统发
现，系统上显示的是已发货，因此没有

再联系任先生。与任先生核实情况后，
6月23日他们便又安排工作人员上门
为任先生送货。

“由于时隔1年多，任先生所购买的
该型号空调已经只剩下这1台，我们无
法再为他更换。”该负责人说，从仓库到
顾客家，工作人员都没有拆封过空调，因
此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也感觉很无奈。

经丹城路工商所工作人员协调，最
终双方达成协议，店方退还任先生当时
购买空调的6000多元购机款，还赠送1
个电压力锅作为赔偿。

【提醒】购买家电别忘约定
三包起始日期

洛阳晚报记者从市工商局12315申
诉举报中心了解到，7月、8月是空调销
售的旺季，仅7月1个月，关于空调类的
投诉就有40多起，像任先生这样遇到送
货迟的投诉占了很大一部分。

对此，工商部门工作人员提醒，在
购买空调时，不要轻信商家口头承诺的
送货期限，在开具发票及提货单时，最
好让商家在上面附上送货日期以及若
未兑现承诺商家应做出的赔偿，以便作
为以后维权的依据。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家电三包有效

期自开具发票之日始，至三包有效期期
满之日止，因此消费者在购买家电时，
如果不急于要求商家送货，可以与商家
有明确的书面约定，以收货日或安装日
作为三包的起始日。同时，商家在上门
送货时，消费者一定要认真检查，如果
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有权拒绝签收。

一见“负伤”的你 心就“哇凉哇凉”了
1年多前买空调，1个多月前竟送来台坏的；经调解，市民任先生获店方退款及赔偿

□记者 付璇 通讯员 杨凯

明日9时至11时，市工商局瀍河
分局、老城分局等工作人员将齐聚市
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中心，现场接
受消费者咨询、投诉和举报。洛阳晚
报记者及工商执法人员当天将与您一
起踏上“月月3·15”维权路。

到现场投诉的消费者请务必带好相关
购物凭证及维权所需的证明材料，与此同
时，您还可拨打12315热线和本次活动专
线63196281进行投诉。市工商局12315
申诉举报中心地址：西工区解放路与纱厂
路交叉口北50米，市工商局1楼大厅。

“月月3·15”
与您共走维权路


